租赁视界 租赁之家 www.tjrzzl.com 已经推荐学习
融资租赁的常见运营风险及管理
融资租赁业务虽看似简单，但由于其包含了买卖合同和租赁合同两宗交易，且买卖合同和租赁合同互相兼容渗透互为表里，因此，在实务操作中，其复杂程度往往较单纯的买卖合同或租赁合同更甚。本文试图从融资租赁实务操作中经常出现的违约风险，分析融资租赁运营中的风险应对。
融资租赁中租赁公司（出租人）的主要风险
融资租赁业务的主要风险包含如下：
1、承租人在缔约阶段随意终止缔约；
2、融资租赁合同无效的风险；
3、承租人以租赁物延迟交付为由请求解除合同并拒付租金；
4、承租人以租赁物质量不符合约定或质量瑕疵为由拒付租金；
5、承租人以租赁物运行中的维修保养事由拒付部分租金；
6、承租人不能继续支付租金；
7、承租人擅自转让租赁物或在租赁物上擅自设定抵押等权利负担；
8、承租人以格式条款为由拒付租金或拒绝承担违约责任；
9、租赁物非因不可抗力意外毁损、灭失；
10、租赁物因不可抗力意外毁损灭失等。
租赁公司（出租人）的风险管理措施
针对上述风险情形，本文试图从法律及商业融合的角度，为租赁公司设计如下风险管理措施：
1、针对缔约阶段的跳单、跑单等随意终止缔约风险
建议租赁公司在承租人有租赁意向时，与承租人签署框架性合作协议，约定排他性合作条款、保密条款等，并收取一定数额的前期费用，用于租赁公司对承租人的尽职调查等实际合理支出费用。
2、针对融资租赁合同无效的风险
建议：
①尽量以现有物（而非未来物）作为租赁标的物；
②尽量实现租赁物的现实交付转移并留存书面记录。以上两点是为了防止融资租赁合同因缺乏现实租赁物而被认定为借贷关系，存在被法院认定无效的风险。
③无论合同是否会被认定为无效，一定要对租赁物归属作出清晰约定。或约定无效情形时归属于出租人；或约定无效情形时归属于承租人，且由承租人向出租人支付租赁物购买价款的合理补偿价款。这种约定并不因合同无效而当然失效，最高法院关于融资租赁的司法解释对此已有明确规定，值得借鉴参考。
3、针对延迟交货所致的解除合同、拒付租金的风险
由于融资租赁合同兼容了买卖合同和租赁合同，涉及三方当事人，本来交货义务应是租赁公司应向承租人而为的义务，但由于租赁物及其出卖人皆由承租人选定，且验收亦只能由承租人实际负责，因此，实际业务操作中常常由出卖人直接向承租人交货。但是，为了保障承租人的法定收货权和验货权从而减少解除合同的风险，建议在融资租赁合同及买卖合同中同时约定：
①出卖人直接将租赁物交付给承租人并由承租人履行验货义务；
②将承租人的收货和验货行为视为作为买方的租赁公司的行为；
③租赁公司将对出卖人的质量瑕疵异议权和索赔权转让给承租人；
④以严厉违约责任督促出卖方及时交货；
虽有以上措施，但若因出卖人单方违约致使租赁物延迟交付，且经承租人催告后仍未交付的，承租人有权拒绝受领租赁物（即解除买卖合同）；并在买卖合同解除后，以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为由解除租赁合同。
4、针对承租人以租赁物质量不符合约定或质量瑕疵为由拒付租金的风险
除非承租人未参与验收并接收货物，否则，承租人无权以租赁物质量不符合约定或质量瑕疵为由拒付租金。为了隔断承租人以质量问题为由行使拒付租金的权利，建议：
①买卖合同中，由承租人或其授权代表作为出租人的代表签名，以锁定承租人对租赁物的质量约定是知情的；
②实际交货环节，约定由承租人代表买方（出租人）验货和接收租赁物。
[bookmark: _GoBack]如此，即便租赁物货不对板，但在承租人代表买方签名确认的情况下，依法只能由买方（出租人）向卖方主张索赔，或由承租人向卖方索赔；但是，由于此时承租人无权请求解除融资租赁合同，所以其对卖方的索赔依法不能影响其向出租人支付租金的义务，故而，承租人不能因此而要求减付、延付或拒付租金。
5、针对承租人以租赁物运行中的维修保养事由拒付部分租金的风险
当租赁物在收货验收环节质量合格，但在后期的安装调试或运行维修保养过程中出现问题，致使不能正常使用时，承租人经多次催告但卖方仍不予提供支持的，承租人有可能提出解除合同拒付租金。
为了防止这种情形的出现，建议：
约定卖方对交货后的租赁物有安装调试和提供维保的义务，否则，将扣取部分质保金，并课以严厉的违约责任；
即便出现卖方拒绝继续提供维保服务等情形，也只能根据买卖合同的约定由出租人（或承租人）向卖方主张权利，但由于该情形的出现并非出租人的原因所致，故而承租人不能因此而解除与出租人的融资租赁合同，承租人应继续支付租金。
6、针对承租人不能继续支付租金的风险
这是融资租赁业务中最常见的风险，为此，建议如下：
①约定承租人财务异动报告义务，以确保出租人对承租人的财务状况的掌握；
②约定由卖方提供租赁物回购，或者由承租人提供相应担保。
7、针对承租人擅自转移租赁物或擅自以租赁物设定抵押等风险
由于租赁物是动产，转移或抵押后支付对价的第三人有权以善意取得为由直接取得租赁物的所有权。出于安全考虑，出租人往往会采取措施将租赁物特定化，具体措施包括：
①将租赁物以特定方式特定化，如加标记，加装卫星定位系统；
②授权承租人将租赁物抵押给出租热并办理抵押登记；
③在中征登记系统里办理转移登记备案手续等。
如此，出租人不仅可以适时监控租赁物，而且可以在地方立法（若有）的相关规定的基础上，通过合同约定要求各方在进行动产交易以前，必须登录中征系统以查询租赁标的物是否附有权利负担，以防止承租人擅自转移租赁物或擅自以租赁物设定抵押的风险。
8、针对承租人以格式条款为由拒付租金或拒绝承担违约责任的风险
针对承租人格式条款的抗辩风险，出租人在与承租人签署合同时，必须就承租人责任承担条款等以粗体的方式向承租人加以提示；
9、针对租赁物因意外事件而毁损灭失风险
根据司法解释的规定，当承租人占有租赁物期间发生毁损灭失的额，不影响承租人继续支付租金；但当租赁物因意外毁损灭失等不可归责于当事人的原因致使合同解除的，出租人仅有权要求按照租赁物折旧情况给予补偿。
由于租赁物毁损灭失后，承租人必定会要求解除合同，致使前款所述的不影响承租人继续支付租金的条款基本形同具文。
建议：
以合同的形式明确约定意外事件，尽量缩小意外事件的范围，将除“意外事件和不可抗力”之外的毁损灭失均划入承租人未尽妥善保管的失职行为范畴，构成违约，从而保障出租人继续收取租金的权利。
10、针对租赁物因不可抗力而毁损灭失风险
当然，随着业态的发展，融资租赁在实际运营中必将发生更多新类型的违约风险，届时，我们将根据民商法律的既有条款和法律原理，结合诉讼实践，设计出适应新违约情形的风险管理措施，以争取在追求各方利益平衡保护的基础上，最大限度的维护租赁公司的合法权益。
